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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宁县第二幼儿园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在县教育体育局的领导和指导下，负责本园教师、学生以及德育、保教、教研、后勤、招生、学籍、财物等管理。拟订本园教育发展规划，保证幼儿园对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、法规的贯彻执行。保障学生平等权益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引领教师专业成长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优化校园育人环境，建设现代学校制度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我园共设置5个内设机构，包括：办公室、教务处、总务处、教科室、安全办，所属单位为0个。

（三）重点工作概述

1.重视园所安全，落实措施。开展好园所人、财、物的常规安全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抓好防溺水、防交通安全、防食品安全等专项行动，时刻做好防范工作，确保师幼、园所全面安全。每月组织一次安全专题会议，每季度召开一次后勤人员安全教育会议，加强全园教师安全意识，排查安全隐患，保证园所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切实做好幼儿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

2.实施五育并举，提升保教质量。强化保育工作，提升教学质量，科学幼小衔接，形成家园合力。

3.狠抓队伍建设，提升教师凝聚力。提高幼儿园的保教质量及社会影响力，发挥骨干教师引领示范作用，互帮互学，发挥学带作用，不断培植典型，建立一支园级优秀骨干队伍，并实行任期考核、动态管理，引导教师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风格，争做专家型教师。

4.强化精细化管理。一是加强安全工作管理，层层签订安全责任制；二是加强后勤、财务管理；三是加强常规保教工作管理；四是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。

二、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
我园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。其中：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；差额供给单位0个；定额补助单位0个；自收自支单位0个。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；参公单位0个；事业单位1个。截止2024年12月统计，部门基本情况如下：

在职人员编制30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0人，工勤人员编制0人，事业编制30人。在职实有28人，其中：财政全额保障28人，财政差额补助0人，财政专户资金、单位资金保障0人。

离退休人员4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4人。

车辆编制0辆，实有车辆0辆，超编0辆。

三、预算单位收入情况

（一）部门财务收入情况

2025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1,602,152.59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8,822,875.00元，政府性基金0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，事业收入0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，上级补助收入0元，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，其他收入2,700,000.00元，上年结转结余79,277.59元

与上年对比，财务总收入增加4,519,166.47元，增长63.80%，主要原因是2025年度将非税项目、食堂资金都纳入预算，总体预算收入增加。一般公共预算与上年对比增加1,990,330.08元，增长29.13%，主要原因是2025年度将非税项目纳入预算，总体预算收入增加；政府性基金预算为0元，与上年度持平，2024年与2025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为0元，与上年度持平，2024年与2025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；事业收入为0元，与上年度持平，2024年与2025年无事业收入预算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为0元，与上年度持平，2024年与2025年无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预算；其他收入与上年对比增加2,529,277.59元，同比增长1,481.51%，主要原因是2025年将食堂资金纳入单位资金预算管理，导致其他收入增加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入情况

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8,822,875.00元，其中:本年收入8,822,875.00元，上年结转收入0元。本年收入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8,822,875.00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元。

与上年对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1,989,888.88元，同比增长29.12%，主要原因是2025年度将非税项目纳入预算，总体预算收入增加；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上年度持平，主要原因是2024年与2025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与上年度持平，主要原因是2024年与2025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
四、预算单位支出情况

2025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1,602,152.59元。财政拨款安排支出8,822,875.00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,719,991.80元，与上年对比减少2,103,806.32元，同比下降30.83%，主要原因分析2024年预算中将临聘教师工资纳入基本支出下的其他工资福利预算，2025年纳入到项目支出下的非税项目中预算，基本支出减少；项目支出4,102,883.20元，与上年对比增加4,093,695.20元，同比增长44,554.80%，主要原因分析2025年度将非税项目纳入预算，项目支出增加。
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，主要用于：

（1）2050201教育支出—普通教育—学前教育支出7,969,670.16元，主要用于教师工资及日常办公经费。

（2）20805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—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—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498,026.40元，主要用于在编教师基本养老保险缴费。

（3）20805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—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—事业单位离退休1,600.00元，主要用于退休教师春节慰问支出。

（4）2101102卫生健康支出—行政事业单位医疗—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18,619.21元，主要用于在编教师基本医疗保险缴费。

（5）2101103卫生健康支出—行政事业单位医疗—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123,948.57元，主要用于在编教师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。

（6）2101199卫生健康支出—行政事业单位医疗—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1,010.66元，主要用于在编教师工伤保险缴费。

五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
本单位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。
六、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，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，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元、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。
七、部门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
昌宁县第二幼儿园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合计0元，与上年持平，具体变动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昌宁县第二幼儿园2025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为0元，与上年持平，预计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个，因公出国（境）0人次。原因是2024年和2025年我园均未预算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。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

昌宁县第二幼儿园2025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元，与上年持平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0次，共计接待0人次。原因是2024年和2025年我园均未预算公务接待费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昌宁县第二幼儿园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。原因是2024年和2025年我园均未预算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。
八、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

1.项目名称

学前教育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。

2.立项依据

2024年学生资助政策一览表。

3.项目实施单位

昌宁县第二幼儿园（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幼儿园）。

4.项目基本概况

对学前教育“四类”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）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，帮助其顺利完成学前教育，提升学前教育巩固率。全年预算补助资金116,100.00元，其中县级配套资金2,786.40元。

5.项目实施内容

学前教育“四类”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）和其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300.00元/生·学年。

6.资金安排情况

全年预算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116,100.00元，其中县级配套资金2,786.40元。

7.项目实施计划

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项目分为春、秋两个季度进行，春季学期计划2025年7月底完成，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完成。  

8.项目实施成效

该项目的实施，向我园内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，减轻家庭困难的负担，提升学前教育巩固率，保证适龄儿童能够顺利入学。
九、其他公开信息

（一）专业名词解释

1.机关运行经费：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2.“三公”经费：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接待经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。（1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（2）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（3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领导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。

3.财政拨款收入：指财政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。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
本单位为事业单位，2025年无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
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昌宁县第二幼儿园资产总额3,175,360.94元，其中，流动资产525,816.48元，固定资产2,649,544.46元，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，在建工程0元，无形资产0元，其他资产0元。与上年相比，本年资产总额增加773,394.21元，其中固定资产增加747,010.00元。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，账面原值0元；处置车辆0辆，账面原值0元；报废报损资产0项，账面原值0元，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；资产使用收入0元，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，资产出租收入0元。鉴于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，需在完成2024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，此处公开为2024年12月资产月报数。

附件：昌宁县第二幼儿园（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幼儿园）2025年部门预算公开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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